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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惠昌：“服务人民”意味着什么？

作者：宋惠昌 阅读：292 次 时间：2006-9-13 来源：《前线》

      
      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根本性质的反映，“为人民服务”在整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是有决定
意义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明确指出：“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
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他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它不仅是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要求，也
是对广大群众的要求。每个公民不论社会分工如何、能力大小，都能够在本职岗位，通过不同形式
做到为人民服务。”这就意味着，“为人民服务”是对包括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内的每个公民的
基本道德要求。所以，对我国社会的每个公民来说，“服务人民”是一个具有普遍性质的基本道德
义务。 

  “服务”，在本质上说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意识和道德意识，它标志着人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新的
历史水平。在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民主主义政治家孙中山就明确提出过，民主政府要实行“服务
道德”。当然，孙中山这里所说的“服务道德”，反映的是与封建社会关系有根本区别的资本主义
社会关系。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服务道德”，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性质，与封建主义的“统治
意识”相比，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进步。 

  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他说，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
军、新四军，“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
的”。对于我们来说，“为人民服务”，这既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意识，也是社会主义的道
德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关系的进步，在当今我们社会中，“服务意识”在本质上已经不同
于传统的服务意识了。因为，这种现代的服务意识，反映的是平等社会主体之间相互服务的关系，
是双向的服务，而不是片面的、单向的服务。大家作为服务者，而同时又都是被服务者，我们每个
人都在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又能够平等地从社会得到应有的服务。再进一步说，那就是每
个社会成员在服务的义务和被服务的权利之间是统一的、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社会主义社
会的一种道德意识，“为人民服务”的这种服务意识，与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际关系已经
有了本质的区别：没有了等级观念，没有了尊卑观念，没有了权势观念，没有了职业歧视。正是基
于对“为人民服务”道德性质的这种理解，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服务人民”不仅是每个公民
的义务，也是每个公民的荣誉。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服务人民”是对每个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而尤其是对共产党员和
领导干部的基本道德要求。从我国的现实政治状况来看，在领导干部中明确提出强化“为人民服
务”这种服务意识，大力宣传以“服务人民”为荣，是有特殊意义的。这是因为，对共产党人特别
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服务人民”是我们的最高政治宗旨，是我们最神圣的政治使命，是我
们最根本的政治价值观。 

  “服务人民”是共产党人引以为荣的崇高政治理念，它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的反映，因而
也是现代民主政治意识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来说，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而人民当家作主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这就意味着，
共产党人“服务人民”，归根到底就是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最重要的政治目标而不懈地奋
斗。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利益。因此，我
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实质上就是为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那么，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前
提是什么呢？这就是巩固和发展他们作为社会主人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
水平。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的核心，当然也是“服务人民”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与社会主义法治意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它们也是互为条件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服务人民”的神圣性质在于，它不仅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意识，
而且是一种现代法治意识。为了进一步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是我们能不能真正树立起关于“人民”这个政治范畴的社会主义法治意识。这一点，对每个领导干
部来说尤其重要。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不仅是社会的政治权力主体，而且也是国家的法权主体，即人民是整
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主体。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2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第3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57条）。在我国，由人民选
举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只能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的监
督。宪法上的这些规定说明，“服务人民”的一个重要法律内容，就是要求每个领导干部必须全面
地对人民负责，自觉地接受人民的监督。这不但是“服务人民”的政治要求，而且是它的崇高法律
意义的具体体现。 



 

  在这方面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从根本上消除“官本位”。“官本位”意识是与人民主
体地位不相容的，是背离人民的，是对“服务人民”意识的根本否定。在我国现实社会中，由于
“官本位”意识的影响作用，在党政机关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由此而造成了越
来越尖锐的“官”民对立，即我们所说的“干群矛盾”。由于存在以“官本位”特权意识为基础的
官僚主义作风，极大地破坏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所以，如果不从政治上、法律上根治

“官本位”的顽症，“服务人民”很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作者：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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